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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

项目名称 
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古城

矿井（含选煤厂、铁路专用线）矿井及选

煤厂部分 

行业

类别 
井采 

煤矿 

主管部门 
（或主要投资方） 

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古城

煤矿 

项目

性质 新建 

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

关、文号及时间 
水利部 

水保函[2006]551 号，2006 年 12 月 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 
水利部 

水许可决[2019]48 号，2019 年 6 月 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 \ 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08 年 10 月开工，2019 年 8 月完工。 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\ 

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山西新安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
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

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园林分公司 

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北京市中冠水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
报告编制单位 山西新安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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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意见 

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古城煤矿于 2019 年 8 月

24 日在山西省长治市主持召开了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

公司古城矿井（含选煤厂、铁路专用线）矿井及选煤厂部分水土保

持设施验收会议。本次会议验收内容包括已完工的矿井及选煤厂工

业场地、场外道路、场外输水管线、场外输电线路防治区。铁路专

用线防治区与施工单位正在使用的施工生产生活区及施工便道防

治区待工程建设完成后另行验收。 

参会单位有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、山西潞安矿

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古城煤矿（建设单位）、中煤科工集团北

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（水土保持方案及方案变更编制单位）、山西

新安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（水土保持监测单位、验收报告编制单

位）、北京市中冠水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（水土保持监理单位）、山

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、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园林分

公司（施工单位）等单位，并邀请特邀专家 3 人，参会人员共计

19 人。会议成立了验收组（名单附后）。 

验收组及参会人员察看了现场并查阅相关技术资料。会议听取

了建设单位关于工程建设情况的介绍以及监测、监理、验收单位的

汇报，并通过验收组的质询与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古城矿井（含选煤厂、铁

路专用线）项目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和长子县境内，矿井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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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地位于长治市屯留区李高乡，距长治市约 30km，行政区划分属

李高乡管辖。地理位置为：东经 112°47′54″～112°59′34″，北纬

36°10′10″～36°18′07″。 

2011 年 12 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以“发改能源[2011]2901 号”对

该项目进行核准批复。根据批复文件，古城井田东西长 14-18.5km，

南北宽 8-10km，井田面积 157.299km2。可采储量 742.49Mt，设计

生产能力 8.0Mt/a，服务年限 71.4 年； 

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主井工业场地、副井工业场地、风井工业场

地区、临时排矸场、水源井场地、场外道路、场外输水管线、场外

输电线路、铁路专用线、施工生产生活区及施工便道等。建设总投

资 105.43 亿元，其中土建工程投资 16.58 亿元。 

本次验收的矿井及选煤厂工程于 2008 年 10 月开工，2019 年 8

月完工，总工期 129 个月。铁路专用线工程于 2018 年 10 月开工，

目前正在建设中，待建设完成后另行验收。 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（含变更） 

2006 年 12 月，水利部以水保函[2006]551 号文《关于山西潞安

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古城矿井（含选煤厂、铁路专用线）水

土保持方案的复函》对方案予以批复。2019 年 6 月，水利部以水

许可决[2019]48 号文对方案变更予以行政许可。根据水利部水许可

决[2019]48 号文，水利部水保函[2006]551 号废止。 

（三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

水土保持措施纳入主体工程设计中，未单独委托相关单位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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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设计。 

（四）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

2018 年 6 月 4 日，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、山西省水利厅、

长治市水利局及屯留区水利局组成水土保持督察组对山西潞安矿

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古城矿井（含选煤厂、铁路专用线）水土

保持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。对项目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工作存在的

问题，提出了整改要求，并以海水土保[2018]13 号文件形成了监督

检查意见。检查意见中的整改要求主要有： 

1．建设单位应按照《水土保持法》、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
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水保

[2016]65 号）等有关规定要求，抓紧履行水土保持变更手续。 

2．建设单位应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形成项目建

设全过程的水土保持监测资料，并及时向我委及山西省水利厅报送

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、季报、年报等监测材料。 

3．建设单位应加强施工过程中的临时防护，严格按照水土保

持方案及后续设计落实工业场地防治区的临时排水、苫盖、拦挡等

防护措施。 

在监督检查过程中，建设单位积极配合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

监督检查工作，并针对监督检查提出的意见予以认真落实，工程建

设的监督检查有力地促进了工程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。 

1．水土保持方案变更问题：2019 年 4 月，建设单位委托中煤

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《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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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责任公司古城矿井（含选煤厂、铁路专用线）水土保持方案变

更报告书》，2019 年 6 月 20 日，水利部以水许可决[2019]48 号文

予以行政许可。 

2．水土保持监测问题：2018 年 7 月，建设单位委托山西新安

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建设期水土保持监测工作。 

3．施工临时防护问题：对项目工业场地防治区临时防护措施

落实不到位，存在水土流失隐患的区域重新优化布设了临时苫盖、

拦挡等防护措施。 

（五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

2018 年 7 月，山西新安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接受建设单位

委托，承担该项目建设期水土保持监测工作。山西新安工程设计咨

询有限公司随后成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组，按照相关技术标准与工

作流程，采用地面观测、调查与巡查监测、遥感监测等监测方法与

手段，完成了各项监测任务。 

监测时段为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8 月。根据水土保持方案设

计频次对项目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监测，而后进行了水土保持设施

运行情况的跟踪监测。共布设监测点 6 个。定期编制和报送了《水

土保持监测季报》，施工结束后编制了《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》。 

监测报告主要结论：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，工程建设

造成的各水土流失区域均得到了有效治理和改善，工程施工过程中

未产生明显的水土流失危害，已实施的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，达

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水土流失防治目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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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

2019 年 6 月，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古城煤矿

委托山西新安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矿井及选煤厂部

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。编制单位随即开展工作，查阅了项目相

关资料，于 2019 年 6 月至 8 月对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实地

查勘和抽查，参加的单位有建设单位、监测单位、监理单位等。 

编制单位依据根据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

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》（水保[2017]365 号）的要求，

编制完成了《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古城矿井（含选

煤厂、铁路专用线）矿井及选煤厂部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》，

主要结论如下： 

1．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项目矿井及选煤厂部分水土流失防治

责任范围为 83.33hm2，其中永久占地 71.41hm2，临时占地 11.92hm2。

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批复一致。 

2．项目建设过程中，矿井及选煤厂部分实际挖方 112.28 万

m3，填方 74.66 万 m3，弃方 37.62 万 m3，主要为建设期井巷工程

弃渣，其中 18.17 万 m3 运至临时排矸场堆存（已闭库），19.45 万

m3运至单独立项的填沟造地工程综合利用。 

3．项目建设过程中，建设单位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

项防治措施，主要完成： 

工业场地：表土剥离 8.90 万 m3，表土回覆 5.91 万 m3，土地整

治 14.86hm2，场区排水沟 4225m，场区排水管 2882m，挡渣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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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57.40m3，截水沟 144m，排水沟 265m，浆砌石护坡 1032.50m3，

场区绿化 12.30hm2，露天煤场临时绿化 1.26hm2，密目网临时苫盖

84000m2。场外道路：表土剥离 2.35 万 m3，表土回覆 2.35 万 m3，

土地整治 6.87hm2，道路排水沟 6468m，盖板排水沟 2290m，混凝

土排水管 946m，拱形骨架护坡 3250m2，道路绿化 9.24hm2。场外

输水管线：土地复耕 2.72hm2。场外输电线路：土地复耕 1.68hm2。 

4．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3372.55 万元，其中，工程措施

投资为 1869.39 万元，植物措施投资为 986.05 万元，临时措施投资

为 43.60 万元，独立费为 422.20 万元，依法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

51.30 万元。 

5．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及布局总体合理，项目矿井及选煤厂部

分建设期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要求，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

95.97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1，渣土挡护率 98%，表土保护率 98%，

林草植被恢复率 98.28%，林草覆盖率 27.36%，各项水土保持设施

运行正常，发挥了水土保持效益。 

（七）验收结论 

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古城煤矿切实履行了水土

保持法律、法规义务，在项目矿井及选煤厂部分实施过程中全面落

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，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

务，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，符合水

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，同意该项目矿井及选煤厂部分水土保持设

施通过验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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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后续铁路专用线部分工作要求 

1．建议建设单位及时做好局部植物措施的补植工作，落实水

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，确保水土保持设施正常运行，持续发

挥水土保持效益。 

2．项目铁路专用线工程于 2018 年 10 月开工，目前正在建设

中。建设单位应加强施工组织管理工作，严格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

方案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，并做好水土保持监测、监理工作，确

保水土保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，待建设完成后及时组织验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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